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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服务  从业人员能力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模型，规定了从业人员的职业种类、能力要求、评

价方法和能力培养模式。  

本标准适用于：  

a）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组织招聘、评价和培养从业人员，实施员工职业发展活动； 

b）提供与信息技术服务相关的劳务派遣组织招聘、评价和培养从业人员，实施员工职业发展活动； 

c）服务需方评价和选择服务供方的服务人员； 

d）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相关的教育、培训机构开发课程体系，实施培训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264-2012 信息技术服务 分类与代码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3.1.1 

职业种类 occupation category 

根据信息技术服务职业活动的对象、从业方式、工作性质等划分和归类的职业类型。 

3.1.2 

职业资格 occupation qualification 

从事信息技术服务相应职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基本要求。 

3.1.3 

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 practitione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从事GB/T 29264-2012规定的信息技术服务职业的从业人员。 

3.1.4 

能力评价 competency assessment 

对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的能力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规范的评价活动。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ITIL：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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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S：信息技术服务标准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Standards） 

CMMI：能力成熟度集成模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 

4 能力模型和能力要素 

4.1 能力模型 

本标准按知识、技能和经验三个维度提出了信息技术从业人员能力模型。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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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从业人员能力模型 

 

4.2 能力要素 

从业人员能力要素见表1。 

表 1  从业人员能力要素列表 

维度 要素 说明 

知识 

基础知识 
指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应掌握的通用知识，主要包括贯穿整个信息技术

服务职业活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专业知识 
指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为完成相应职业种类工作任务所必备的知识，主

要指与相应职业种类要求相适应的理论知识、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等 

相关知识 
指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常识，相关标准与规范知识，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安全和环境保护知识等 

技能 

基本技能 
指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为完成相应职业种类工作任务所应具备的对基

础知识应用的水平以及熟练程度 

专业技能 
指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为完成相应职业种类工作任务所应具备的对专

业知识应用的水平以及熟练程度 

软技能 
指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为完成相应职业种类工作任务所应具备的行为

特征和综合素质，包括沟通、协调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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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 
指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从事相应职业种类的工作年限、工作履历、工作

传承 

5 职业种类与等级 

5.1 职业种类 

职业种类基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业务形态、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规律的原则进行分类，按照GB/T 

29264-2012，职业种类划分见表2。 

 

表 2  职业种类 

序号 职业种类 

01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02 设计与开发服务 

03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 

04 运行维护服务 

05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06 运营服务 

07 数字内容服务 

08 呼叫中心服务 

09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 

5.2 职业等级 

在职业种类划分的基础上，应根据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发展的需求以及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客观规律，

将从业人员职业等级划分为六个等级，做为从业人员能力评价的依据。组织可根据自身情况，结合行业

特征细化要求进行量化。 

从业人员职业等级的描述见表 3。 

表 3 职业等级要求 

职业等级 等级要求 

6级（高级） 

能运用职业种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独立完成高度复杂的工作，精通关键的专业

技能，并在专业方面有所革新，能够在专业领域内提供有效的专业技能指导，具

有资深的工作经验 

5级（高级） 

能运用职业种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独立完成复杂的工作，掌握关键的专业技能，

并在专业方面有所创新，能够在专业领域内提供一定的专业技能指导，具有丰富

的工作经验 

4级（中级） 
能运用职业种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独立完成较为复杂的工作，具备指导他人工

作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3级（中级） 
能运用职业种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经

验 

2级（初级） 
能运用职业种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在他人的指导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并具有

一定独立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实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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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级（初级） 能运用职业种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在他人的指导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 

注：本标准中的职业等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

规程》（人社厅发[2012]72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参见附录A。 

 

组织应基于表2职业种类和表3职业等级要求相关内容，按照附录B进行职业等级划分。 

6 能力要求与评价 

6.1 概述 

组织内部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应根据职业等级能力要求对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进行能力评价。 

6.2 评价内容 

6.2.1 知识 

知识（Knowledge：简写为K）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各类知识的等

级和要求见表4。 

表 4 知识等级要求 

知识等级 等级要求 

等级 4（K4） 精通该领域的知识 

等级 3（K3） 掌握该领域深入的知识 

等级 2（K2） 理解该领域的知识和信息 

等级 1（K1） 了解该领域概念性和实践性知识和信息 

      

6.2.2 技能 

技能（Skill：简写为S）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软技能，各类技能的等级和要

求见表5。 

表 5 技能等级要求 

技能等级 等级要求 

等级 4（S4） 能够给出专家级的意见，能够领导其他人成功工作 

等级 3（S3） 能够带领其他人有效地完成工作 

等级 2（S2） 能够独立工作，可以成功完成大多数任务 

等级 1（S1） 在他人指导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工作任务 

 

6.2.3 经验 

经验（Experience：简写为E）应从工作年限、工作履历和工作传承等方面进行评价，其评价等级

和要求见表6。 

a） 工作年限：从事相应职业种类的工作年限； 

b） 工作履历：从事本职业种类的工作年限内，成功完成的可衡量的实际项目或工作的数量；衡量

条件主要包括在项目或工作中所担负的责任范围、难易度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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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作传承：从事本职业种类的工作年限内，使工作体系化、制度化。 

表 6 经验等级要求 

经验等级 等级要求 

等级 4（E4） 
具有全面的、广博的、领导他人成功运作的经验，有咨询、改

进或创新的经验，主导制度和体系的制定和推广 

等级 3（E3） 
具有有效的、深入的、带领他人运作的经验，参与制度和体系

的制定和推广 

等级 2（E2） 具有重复的、成功的经验和案例，执行制度和体系的要求 

等级 1（E1） 有限的工作经验，在指导和协助下可以在多种情景下应用 

6.3 职业等级的能力要求 

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等级参考表7要求进行评价。 

表 7 职业等级能力要求参考 

职业等级 
知识 技能 

经验 
基础知识 专业知识 相关知识 基本技能 专业技能 软技能 

6级（高级） K3 K4 K3 S3 S4 S4 E4 

5级（高级） K3 K4 K2 S3 S3 S3 E3 

4级（中级） K3 K3 K2 S3 S3 S2 E2 

3级（中级） K3 K2 K2 S3 S2 S2 E2 

2级（初级） K2 K2 K1 S2 S2 S1 E1 

1级（初级） K2 K1 K1 S2 S1 S1 —— 

注：职业等级越高越要求从业人员对于某一方向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加深入，可以达到最高等级4；对

于基础知识和相关知识，只需要达到掌握该领域深入知识的程度即可，即只需达到等级3；对于基本技能，

达到能够带领他人有效地完成工作即可，即只需达到等级3。 

6.4 评价方法 

组织应： 

a） 依据从业人员职业分类建立组织的职位体系； 

b） 依据6.2评价内容及6.3职业等级的能力要求，结合职位具体的服务领域，参考附录C，建立职位

评价指标体系； 

c） 按照以下方式定期对从业人员的各项能力进行评价： 

1）知识：应主要通过考试等方式进行评价，考试形式包括笔试、机考等； 

2）技能：应主要通过考试和答辩等方式进行评价； 

3）经验：应主要通过职业履历鉴定和答辩等方式进行评价。 

按照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式对从业人员定级，评价结果可做为从业人员能力培养、职业

发展等活动的依据。 

7 能力培养 

7.1 培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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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养的内容应包括： 

a）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培养； 

b） 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软技能培养； 

c） 基于工作实践的经验积累。 

7.2 培养阶段和培养方式 

培养分为职前培养和在职培养两个阶段，构成从业人员不同阶段和能力水平的终身教育体系。 

a） 职前培养方式 

包括：理论教学、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生产性实训、企业实习等方式。 

b） 在职培养方式 

在职培养方式包括： 

1） 内部培训或外部培训； 

2） 在岗培训或脱岗培训； 

3） 学历提升、课堂培训、项目实践或导师辅导等。 

7.3 培养活动 

组织或个人应根据职业种类和从业人员能力要求，按照附录D，制定从业人员能力培养计划，确定

培养目标、内容、方式和周期，并由符合附录E标准要求的培训师实施培养活动。 

a） 教育/培训机构培养：符合附录F要求的各级教育机构（普通高校、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等）及

培训机构应根据职业种类和从业人员能力要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为企业培养合格的从业人

员，满足个人就业和职业发展需要； 

b） 企业培养：企业应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实施职业能力培养，满足个人职业发展需要，增强企业

竞争力； 

c） 个人培养：从业人员应根据个人职业发展计划，融合企业发展目标和从业技能要求，不断积累

知识、技能和经验，提升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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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从业人员职业等级与国家职业资格等级的对应关系 

本标准从业人员职业等级与国家职业资格等级的对应关系见表A.1。 

表A.1从业人员职业等级与国家职业资格等级的对应关系 

国家职业资格 国家职业资格等级要求 
本标准从业人员 

职业等级 

— — 6级（高级） 

一级（高级技师） 

能够熟练运用专门技能和特殊技能在本职业的各个领域完成复杂的、非常

规性工作；熟练掌握本职业的关键技术技能，能够独立处理和解决高难度

的技术问题或工艺难题；在技术攻关和工艺革新方面有创新；能组织开展

技术改造、技术革新活动；能组织开展系统的专业技术培训；具有技术管

理能力。 

5级（高级） 

二级（技师） 

能够熟练运用专门技能和特殊技能完成复杂的、非常规性的工作；掌握本

职业的关键技术技能，能够独立处理和解决技术或工艺难题；在技术技能

方面有创新；能指导和培训初、中、高级人员；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能力。 

4级（中级） 

三级（高级） 

能够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专门技能完成较为复杂的工作，包括完成部分非

常规性工作；能够独立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能指导和培训初、中级人

员。 

3级（中级） 

四级（中级） 
能够熟练运用基本技能独立完成本职业的常规工作；在特定情况下，能运

用专门技能完成技术较为复杂的工作；能够与他人合作。 
2级（初级） 

五级（初级） 能够运用基本技能独立完成本职业的常规工作。 1级（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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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从业人员职业名称等级表 

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职业等级划分见表B.1。 

表B.1 从业人员职业名称等级表 

职业种类 职业子类 

职业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6 级 

01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0101 信息化规划         √ √ 

0102 信息系统设计       √ √  √ 

0103 信息技术咨询       √ √ √ 

0104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     
 

√ √ √  

0105 信息系统评估     
 

√ √  √ 

0106 信息技术培训     
 

√ √ √  

0107信息技术咨询项目管理       √ √ √ 

02 设计与开发服务 

0201 硬件设计开发 √ √ √ √ √ √ 

0202 软件设计开发 √ √ √ √ √ √ 

0203 软件测试 √ √ √ √ √  √ 

0204 需求分析     √ √ √  √  

0205 系统分析         √ √ 

0206 设计与开发项目管理       √ √ √ 

03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

务 

0301 信息系统集成 √ √ √ √ √   

0302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管理       √ √ √ 

04 运行维护服务 
0401 运行维护 √ √ √ √ √   

0402 运行维护项目管理       √ √ √ 

05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0501 数据服务 √ √ √ √ √   

0502 数据服务项目管理       √ √ √ 

06 运营服务 
0601 运营服务 √ √ √ √ √   

0602 运营服务项目管理       √ √ √ 

07 数字内容服务 
0701 数字内容服务 √ √ √ √ √   

0702数字内容服务项目管理       √ √ √ 

08 呼叫中心服务 
0801 呼叫中心服务 √ √ √       

0802 呼叫中心项目管理       √ √ √ 

09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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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附录） 

运维工程师(桌面)-职业能级 3级能力标准示例 

运维工程师(桌面)职业能级3级能力标准见表C.1。 

表C.1 运维工程师(桌面)-职业能级3级能力标准 

能力

维度 

能力

要素 

评价

等级 
二级能力要素 能力描述 评价方式 

知识 

基础

知识 
K3 

计算机知识 
掌握计算机和常用外围设备的工作原理、使用方法和技术

发展信息。 
考试 

网络知识 掌握常用网络知识。 考试 

应用软件知识 掌握常用应用软件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考试 

专业

知识 
K2 

信息技术服务

基本流程 

理解信息技术服务基本流程，包括事件、问题、配置、变

更和发布管理等流程 
考试 

信息安全知识 
理解密码、灾备、安全设备操作/配置、防病毒和风险评

估等技术，理解信息安全事件的风险和影响等。 
考试 

项目管理知识 理解项目生命周期和项目管理各知识领域的基本知识。 考试 

相关

知识 
K2 

信息技术运维

服务行业标准

知识 

了解信息技术运维服务行业通行的交付或管理相关的国

际标准或国家标准相关知识。 
考试 

相关法律法规 了解与信息技术运维服务相关的法律或法规知识。 考试 

相关行业知识 
了解信息技术运维服务行业以外的其他相关行业。知识，

如软件设计或系统集成知识。 
考试 

技能 

基本

技能 
S3 

文档撰写技能 
条理清晰，易于理解，能够从全面的角度独立地组织和编

写文档，能利用简单合适的图形和表格表达信息。 
考试+答辩 

质量意识和技

术 

在充分了解质量模型、标准和技术的基础上（如 ISO9000、

ITIL、ITSS 和 CMMI 等），对组织内的质量体系有较深刻

的认识，并能主动积极执行。 

考试+答辩 

问题判断与解

决能力 

能看清问题的多重关系，以一种系统的方法把复杂的情形

分解成可管理/处理的部分。分析问题中若干部分之间的

关系及若干可能的目标和行动结果，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或

活动。通常能预期可能遇到的障碍，提前对下一步进行思

考和准备。 

考试+答辩 

外语技能 
能使用外语进行完成工作任务必须的沟通和交流（包括书

面、口头等）。 
考试+答辩 

常用软件的使

用 

能独立使用常用的办公软件（如操作系统、Office、Email

等），有效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考试+答辩 

专业

技能 
S2 

信息技术服务

流程执行能力 

能独立的执行事件管理、问题管理、变更管理、发布管理、

配置管理等流程。 
考试+答辩 

信息技术服务

工具操作能力 

能独立使用监控类工具、管理工具和其他运维相关工具，

以提自忆工作的有效性和效率。 
考试+答辩 

专业信息安全 能独立判断“信息”的可用性、完整性和保密性是否受到 考试+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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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维度 

能力

要素 

评价

等级 
二级能力要素 能力描述 评价方式 

意识 威胁，及时制止威胁的发生和采取措施减少损失。 

信息技术服务

项目执行能力 

能独立在项目的各阶段执行被分配的项目交付或项目管

理工作。 
考试+答辩 

专业文档撰写

和管理能力 

能独立撰写服务相关的报告或文档，并能熟练运用文档管

理工具提高文档撰写和管理的效率 
考试+答辩 

软技

能 
S2 

学习能力 

基于学习能在一些真实场景下进行初步的操作和实践；对

专业领域的范围有更多的认识，并清楚自己在该学科知识

上的欠缺。 

考试+答辩 

服务质量管理

意识 

能够独立基于工作目标进行质量管理的策划和实施，并参

与一般质量问题的解决。 
考试+答辩 

压力与情绪管

理 

在压力下克制自己情感，保持冷静和耐心；以有助于缓解

压力而又不损害人际关系或工作效率的方式表达情感；把

焦点集中在解决问题上，能探查到别人的感受，清晰知道

有助于积极对话的一些行为，但未采取具体建设性行动。 

考试+答辩 

人际沟通能力 

能有效地倾听，能够探查和理解对方没有表达出的或表达

不清楚的思想、关心的事情或感受；能够准确理解身体语

言和其他非口头的暗示，并运用这种理解来形成和做出一

种适当的反应；在做出结论之前，解释信息来检核理解是

否准确。 

考试+答辩 

客户服务意识

和技巧 

积极倾听，敞开胸怀，鼓励客户发表言论，积极搜索话语

间的各种信息，把握沟通的核心内容；根据观察与理解，

能够预测客户将会有的反应，并做好回应的准备，能够采

取客户希望但没有表达出来的行为提供服务或解决问题。 

考试+答辩 

团队合作意识

和技巧 

能主动积极地与他人合作，并运用相关技巧促成部门内相

关人员的合作。 
考试+答辩 

经验 经验 E2 

工作年限 
从事相应职业种类的工作经历的时长，至少 2 年以上的信

息技术运维工作经历。 

履历鉴定+

答辩 

工作履历 

有限的工作经验，在指导和协助下可以在多种情况下应

用。从事本职业种类的工作年限内，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成

功完成的可衡量的实际项目。 

履历鉴定+

答辩 

工作传承 
从事本职业种类的工作年限内，使工作体系化、制度化方

面，未参与相关工作。 

履历鉴定+

答辩 

说明：表中的二级能力要素指能力要素下具体的能力分类。 

  

表C.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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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规范性附录） 

从业人员能力培养图 

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的能力培养路径见图D.1。 

图D.1 从业人员能力培养路径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6 级 

 项目实践 

导师辅导 

继任计划 

交流研讨 

 

项目实践 

导师辅导 

继任计划 

交流研讨 

独立完成高度复

杂的工作，精通关

键专业技能，引领

革新，具有资深经

验 

 

 

能力培养方式 

 

项目实践 

导师辅导 

课堂培训 

研讨自学 

独立完成复杂的

工作，掌握关键专

业技能，有一定创

新能力，具有丰富

经验 

 

 

项目实践 

导师辅导 

课堂培训 

研讨自学 

独立完成较为复

杂的工作，具备指

导他人工作的能

力，具有一定工作

经验 

 

 

学历教育 

课堂培养 

实习实训 

项目实践 

独立完成所承担

的工作，具有一定

的工作经验 

能力发展路径 

学历教育 

课堂培训 

实习实训 

项目实践 

在他人指导下完

成所承担的工作，

并具有一定独立

工作能力，具有一

定实践经历 

 

在他人指导下完

成所承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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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规范性附录） 

培训师要求 

E.1 概述 

培训师是指能够掌握并运用现代培训理念和方法，策划、开发培训项目，并实施教学活动的人员。 

E.2 培训师的职责 

培训师应履行以下职责： 

a) 根据培训对象及培训目的进行课程设计。 

b) 对学员进行知识讲授和技能指导。 

E.3 培训师的能力要求 

E.3.1 知识 

    培训师应具备下列知识： 

a) 信息技术服务的基础知识，包括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应掌握的通用知识，即贯穿整个信息技

术服务职业活动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b) 其所培训课程所包含的专业知识。 

c) 职业道德常识、相关标准与规范知识、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等。 

E.3.2 技能 

    培训师应具备下列技能： 

a) 对信息技术服务基本知识应用的基本技能。 

b) 对所授课程专业知识进行应用的专业技能，必要时应对学员进行技能指导。 

c) 课程设计的专业技能，包括： 

1) 对教材内容理解充分，深广度适宜； 

2) 结构完整，符合逻辑，结构展开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3) 有适当的案例讲解。 

d) 如下软技能： 

1) 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 

2) 良好的沟通能力； 

3) 较强的应变能力。 

E.3.2 经验 

培训师应具备比较丰富的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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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规范性附录） 

培训机构要求 

 

F.1 概述 

培训机构应是能够提供和实施信息技术服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具备相应资格和条件的各种教育及培

训服务组织。 

F.2 资格要求 

培训机构应： 

a) 具有法人资格。 

b) 具有与培训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并具有相应资格的师资及管理团队。 

c) 具有与培训规模相适应的场所和教学设备。 

d) 具有完善的培训管理制度。 

F.3 课程设置要求 

培训机构应： 

a) 依据本标准，结合市场需求和个人职业发展计划，进行合理的课程开发和设置。 

b) 开发或选择适宜的课程资源。 

c) 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通过实践活动加强技能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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